
巴彦淖尔市中心城区临河片区、双河片区

2 个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成果

巴彦淖尔市自然资源局

2026 年 03 月



1

一、本期控规修改内容

（一）巴彦淖尔市中心城区临河片区“B-22号”地块

拟将“B-22-01号”地块用地性质由商业金融用地调整为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并与“B-22-02号”地块合并，编号记为

“B-22-01（02）号”，指标参照原批准的“B-22-02号”地块，综

合确定为容积率不大于2.8，建筑密度由不大于30%调整为不

大于20%，绿地率不小于35%，建筑限高为80米,商业建筑面

积兼容比不大于5%。

（二）巴彦淖尔市中心城区双河片区“B-08-04号”、

“C-09-02号”局部地块

为落实《巴彦淖尔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关于对卫生、养老等重要公共设施的布局原则和标准，保障

医疗卫生用地和社会福利用地总规模不变。

⑴ 拟将“B-08-04号”局部地块，用地面积约2.67万平方

米，用地性质由社会福利用地修改为公共卫生用地，用地编

号为“B-08-04-A”和“B-08-04-B”，用地面积均为1.33万平方

米，控制指标均调整为容积率不大于2.0，建筑密度不大于

30%，绿地率不小于30%，建筑限高50米。“B-08-04号”剩余

地块用地面积为2.22万平方米，用地性质及指标不变。

⑵ 拟将“C-09-02号”局部地块，用地面积约2.67万平方

米，用地性质由医疗卫生用地修改为社会福利用地，用地编

号为“C-09-02-A”，控制指标调整为容积率不大于1.5，建筑

密度不大于30%，绿地率不小于40%，建筑限高为24米。

“C-09-02号”剩余地块用地面积为6.24万平方米，用地性质及

指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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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建筑退让线

转弯半径

禁止开口路段

建议出入口

坐标

竖向

服务设施用地

运

文化设施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

教育科研用地

体育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

商业用地

商务用地

环境设施用地

安全设施用地

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

村庄建设用地

铁路用地

水域

农林用地

高中高

完中

九年一贯制学校九

初 初中

小 小学

文 文化活动站

街道办事处

派出所

商 商场

社区服务中心

社区服务站

餐 餐饮设施

银行营业网点银

电信营业网点信

邮 邮政营业场所

菜 菜市场或生鲜超市

社区商业网点

变电站

天然气门站气

供热站热

污水泵站污

雨水泵站雨

垃圾转运站

生活垃圾收集站垃

公共厕所

消防站

客运站

公交首末站

机动车停车场

加油加气站

娱乐康体用地

加油加气站用地

交通枢纽用地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社会停车场用地

供应设施用地

幼儿园幼

体育馆（场）体

大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中型多功能运动场地动

球 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地

室外综合健身场地

综合医院

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站

养老院(老年养护院)老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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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总用地面(m ) 容积率 建筑密度(%)建筑限高(m)绿地率(%) 配套设施 配建车位 机动车出入口 备注
2

B-08-01 G1 公园绿地 27153.68 —— ——

B-08-02 A5 医疗卫生用地 94889.60 2.0 30 50 35 综合医院 东、南、西、北

B-08-03 G1 公园绿地 7445.17 ——

B-08-04 A6 社会福利用地 2.22万 1.5 30 24 40 1.0车位/100㎡建筑面积 东、南、西

B-08-05 A6 社会福利用地 34949.49 —— —— —— —— 已批在建

B-08-06 G1 公园绿地 6903.22

1.0车位/100㎡建筑面积

—— —— ——

B-08-04-A 080603 公共卫生用地 1.33万 2.0 30 50 30 西、北1.0车位/100㎡建筑面积

—— ——

已建

配建非机动车位

1.5车位/100㎡建筑面积，电动自行

车停车位不低于总车位的20%。

080603 公共卫生用地 1.33万 2.0 30 50 30 东、北1.0车位/100㎡建筑面积B-08-04-B

1. 出入口：地块主要出入口应选择在道路级别低的、对城市交通影响小的道路

上，特殊情况下向城市更高等级道路（次干道以上）的开口不宜超过2个。

2. 建筑形体：B-08-02地块为多层与中高层结合的综合医院，B-08-04-A和

B-08-04-A、B-08-04-B地块为多层与中高层结合的公共卫生用地,B-08-04地块为

多层老年公寓，B-08-05地块为多层与中高层结合的老年公寓。

3. 建筑风格和色彩：建议采用现代简洁的形式，医疗卫生建筑以灰色系或白色

系为主色，搭配赭石、褐色、砖红、天蓝等做为辅助色。

4. 沿街界面：B-08-04和B-08-05地块沿其支路西侧需要注意沿街界面的连续性。

5. 开放空间：B-08-02地块需要考虑对南侧公共绿地的开放关系，B-08-01和

B-08-06地块沿敕勒大街方向应结合滨水空间建设绿道。

6. 该地块如统一实施开发，公共服务设施结合修建性详细规划整体考虑配置,若

分期开发，应结合国家相关规范进行配置。

巴彦淖尔市双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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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地块须严格遵守的指标包括：用地红线、用地性质、容积率（上限）、高

度（上限）、绿地率（下限）、建筑密度（上限）、建筑后退红线。

2. 机动车出入口和步行出入口方位具体开口位置可根据深化设计需要来决定，

但距离主干道路交叉口红线交点距离必须大于80米，次干道必须大于70米，支路

必须大于50米。

1.5车位/100㎡建筑面积，电动自行

车停车位不低于总车位的20%。

1.5车位/100㎡建筑面积，电动自行

车停车位不低于总车位的20%。

1.5车位/100㎡建筑面积，电动自行

车停车位不低于总车位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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